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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!立法目的"为了发展对外贸易#维护对外贸易

秩序#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#制定本法$
第二条 !对外贸易"本法所称对外贸易#是指货物进出

口%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$
第三条 !主管部门"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依照

本法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$
第四条 !国家政策"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#依

法维护公平的%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$国家鼓励发展对外贸

易#发挥地方的积极性#保障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$
第五条 !平等互利"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

则#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$
第六条 !最惠国待遇%国民待遇"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

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%协定#给予其他

缔约方%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%对等原 则 给 予 对 方 最 惠 国 待

遇%国民待遇$
第七条 !对等原则"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

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%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#
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

相应的措施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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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对外贸易经营者

第八条 !经营者含义"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#是指

依照本法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$
第九条 !货物%技术外贸经营者条件"从事货物进出口

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#必须具备下列条件#经国务院

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&’一(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)
’二(有明确的对外贸易经营范围)’三(具有其经营的对外贸

易业务所必需的场所%资金和专业人员)’四(委托他人办理进

出口业务达到规定的实绩或者具有必需的进出口货源)’五(
法律%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$前款规定的实施办法由国务

院规定$外商投资企业依照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%行政法

规的规定#进口企业自用的非生产物品#进口企业生产所需的

设备%原材料和其他物资#出口其生产的产品#免予办理第一

款规定的许可$
第十条 !服务贸易经营者条件"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和组

织的设立及其经营活动#应当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%行政

法规的规定$
第 十一条 !经营者地位"对外贸 易 经 营 者 依 法 自 主 经

营%自负盈亏$
第十二条 !经营者义务"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

经营活动#应当信守合同#保证商品质量#完善售后服务$
第十三条 !外贸代理"没有对外贸易经营许可的组织或

者个人#可以在国内委托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其经营范围内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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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办理其对外贸易业务!接受委托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

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"商品价格"客户情况等有关的经营

信息!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委托合同#双方的权利义务

由合同约定!
第十四条 $资料"文件提交%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按照

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规定#向有关部门提交与其

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及资料!有关部门应当为提供

者保守商业秘密!

第三章 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

第十五条 $货物"技术进出口自由%国家准许货物与技

术的自由进出口!但是#法律"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!&参
见核出例"军出例"核两例’

第十六条 $限制进"出口的货物"技术%属于下列情形之

一的货物"技术#国家可以限制进口或者出口(&一’为维护国

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#需要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)&二’国
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国内资源#需要限制

出口的)&三’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#需要限制出

口的)&四’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#需要限制进口

的)&五’对任何形式的农业"牧业"渔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

的)&六’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#需要限制

进口的)&七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

约"协定的规定#需要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!
第十七条 $禁止进出口货物技术%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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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!技术"国家禁止进口或者出口#$一%危害国家安全或者

社会公共利益的&$二%为保护人的生命或者健康"必须禁止进

口或者出口的&$三%破坏生态环境的&$四%根据中华人民共和

国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!协定的规定"需要禁止进口或

者出口的’
第十八条 (限制!禁止货物进出口目录)国务院对外经

济贸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"依照本法第十六

条!第十七条的规定"制定!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

的货物!技术目录’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

同国务院有关部门"经国务院批准"可以在本法第十六条!第

十七条规定的范围内"临时决定限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

以外的特定货物!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’
第十九条 (配额或许可证管理)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

货物"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&对限 制 进 口 或 者 出 口 的 技

术"实行许可证管理’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的货物!技术"
必须依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

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"方可进口或者出口’
第二十条 (配额分配原则!方式)进出口货物配额"由国

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

责范围内"根据申请者的进出口实绩!能力等条件"按照效益!
公正!公开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进行分配’配额的分配方式和办

法由国务院规定’
第二十一条 (文物!野生动植物等进出口限制规定)对

文物!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等货物!物品"其他法律!行政法规

有禁止进出口或者限制进出口规定的"依照有关法律!行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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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规定办理!

第四章 国际服务贸易

第二十二条 "国际服务贸易政策#国家促进国际服务贸

易的逐步发展!
第二十三条 "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#中华人民共和国在

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$协定中

所作的承诺%给予其他缔约方$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!
第二十四条 "受限制的国际服务贸易#国家基于下列原

因之一%可以限制国际服务贸易&’一(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社

会公共利益)’二(为保护生态环境)’三(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

国内特定的服务行业)’四(为保障国家外汇收支平衡)’五(法
律$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制!

第二十五条 "受禁止的国际服务贸易#属于下列情形之

一的国际服务贸易%国家予以禁止&’一(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

会公共利益的)’二(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)
’三(法律$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!

第二十六条 "国际服务贸易管理#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

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%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$行政

法规%对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!

第五章 对外贸易秩序

第二十七条 "经营者不应有的行为#对外贸易经营者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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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!应当依法经营!公平竞争!不得有下列

行为"#一$伪造%变造或者买卖进出口原产地证明%进出口许

可证&#二$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&#三$以
不 正当竞争手段排挤竞争对手&#四$骗取国家的 出 口 退 税&
#五$违反法律%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’

第二十八条 (结汇%用汇)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

经营活动中!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结汇%用汇’
第二十九条 (进口损害救济)因进口产品数量增加!使

国内相同产品或者与其直接竞争的产品的生产者受到严重损

害或者严重损害的威胁时!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!消
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’

第 三十条 (倾销救济)产品以低 于 正 常 价 值 的 方 式 进

口!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

实质损害的威胁!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!
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!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

威胁或者阻碍’
第三十一条 (补贴救济)进口的产品直接或者间接地接

受出口国给予的任何形式的补贴!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

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!或者对国内

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!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!消除

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’#参见倾补例$
第三十二条 (进口损害调查)发生第二十九条%第三十

条%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时!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应

当依照法律%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!作出处理’#参见倾补

例第 **+,*%-.条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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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对外贸易促进

第 三十三条 !设立基金"国家根 据 对 外 贸 易 发 展 的 需

要#建立和完善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金融机构#设立对外贸易发

展基金$风险基金%
第三十四条 !信贷$税收措施"国家采取进出口信贷$出

口退税及其他对外贸易促进措施#发展对外贸易%
第三十五条 !成立$参加商会"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依

法成立和参加进出口商会%进出口商会应当遵守法律$行政法

规#依照章程对其会员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进行协调指导#提
供咨询服务#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有关对外贸易促进方

面的建议#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促进活动%
第三十六条 !中国国际贸易促进组织职能"中国国际贸

易促进组织依照章程开展对外联系#举办展览#提供信息$咨

询服务和其他对外贸易促进活动%
第三十七条 !民族自治地方$经济不发达地区外贸"国

家扶持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 展 对 外 贸

易%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八条 !走私责任"走私禁止进出口或者限制进出

口的货物#构成犯罪的#依照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

责任&不构成犯罪的#依照海关法的规定处罚%国务院对外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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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贸易主管部门并可以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!"参见刑第

#$$条%
第三十九条 &伪造’变造’买卖或明知是伪造’变造而使

用进出口原产地证明’进出口许可证责任(伪造’变造进出口

原产地证明’进出口许可证)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

追究刑事责任*买卖进出口原产地证明’进出口许可证或者买

卖伪造’变造的进出口原产地证明’进出口许可证)比照刑法

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!单位犯前款罪的)判处

罚金)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

照或者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!国务

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并可以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!
明知是伪造’变造的进出口许可证而用以进口或者出口货物)
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处罚!

第四十条 &违法进出口技术责任(违反本法规定)进口

或者出口禁止进出口或者限制进出口的技术)构成犯罪的)比
照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!

第四十一条 &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责任(国家对外贸易工

作人员玩忽职守’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)构成犯罪的)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*不构成犯罪的)给予行政处分!国家对外贸易

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)索取他人财物)或者非法收受他

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)构成犯罪的)依照惩治贪污罪贿赂罪

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*不构成犯罪的)给予行政处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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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附 则

第四十二条 !边贸"国家对边境城镇与接壤国家边境城

镇之间的贸易以及边民互市贸易#采取灵活措施#给予优惠和

便利$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$
第四十三条 !适用除外"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

不适用本法$
第四十四条 !生效日期"本法自 %&&’年 (月 %日起施

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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